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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工业清洗协会 文件 
中清协发[2015]007 号 

关于征集工业清洗标准体系（草案）修改意见 

及 2015 年度拟定标准项目起草单位和起草人的通知 

 

协会标委会委员、工业清洗各相关单位： 

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业清洗标准化工作，完善工业清洗行业标

准体系，根据《国家标准立项指南》精神，标委会将从工业清洗

行业标准应用实际情况出发，逐步落实拟定标准制修订项目，协

调标准起草立项工作。标委会拟向协会一届六次理事会（将于

2015 年 4月份召开）提交关于《工业清洗标准体系（草案）》及

《2015 年度制修订标准项目上报计划》的议案，形成较为完善

的工业清洗行业标准体系（上报稿），确定 2015年度制修订标准

项目上报计划（包括项目周期、起草单位、起草人、工作分工等

内容）。 

现将工业清洗标准体系框架图（见附件一）、工业清洗标准

体系表（见附件二）及 2015 年度拟定立项标准项目向全行业征

求修改意见，欢迎各单位积极参与，提出修改意见，并就 20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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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拟定立项标准项目推荐起草单位和起草人。 

一、2015年度拟定立项标准项目 

1、工业清洗分类和术语           

2、化学清洗缓蚀剂评价检测方法   

3、环保型碳氢清洗剂  

4、水垢清洗剂    

5、化学清洗控制集成平台（泵站） 

6、移动式化学清洗废液处理装置   

7、电子跟踪式清管器及配套装置   

8、高压水清洗安全操作通用手语规范  

9、油田污水沉降罐机械清洗操作规范   

10、工业清洗企业资质管理规范 

11、工业清洗企业资质等级标准 

12、工业清洗企业资质评定办法 

二、申请标准制订项目起草单位必须具备的条件 

1、工业清洗相关企事业单位，重视标准化工作，有高度的

责任心； 

2、在标准化工作方面具有丰富经验，制定的部分企业标准

能够在行业处于领先水平，有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制定经验的企

业优先；  

3、愿意承担开展标准化工作所需的资金、技术和人力支持，

将按负责起草单位和参与起草单位排序收取相应经费。 

4、每项标准对应的起草单位最多不超过 5 家（按先后报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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顺序，额满为止）。 

三、负责起草单位和参与起草单位享有以下权利 

1、参与标准制修订，在标准前言中具有相应署名权； 

2、标准发布后，免费获得参与制修订的正式标准文本一份； 

3、标准制修订后，优先享有参与本标准修订的权利； 

4、企业将获得国家及地方政府对负责和参与制定国际标准、

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的对应经费奖励。 

5、参与标准制修订工作，优先获得中国工业清洗协会标准

化技术委员会资料及相关服务。 

四、负责起草单位和参加起草单位将承担以下义务 

1、 服从中国工业清洗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领导，按时

完成各阶段任务； 

2、保证标准技术指标的国内先进性、科学性，并尽可能做

到与国际对标； 

3、保证标准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； 

4、充分发表意见，保证该标准的成熟性。 

五、参与标准起草人的资格条件 

1、熟悉相应的工业清洗相关技术工作，具有较丰富的实践

经验和较高理论水平； 

2、能够按时参加标准起草工作会议，完成标准起草组分配

的工作； 

3、征得所在单位同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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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的制、修订工作，对于促进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，对

企业自身的发展壮大也十分重要，希望各单位积极参与。若有其

它拟立项标准项目建议可以填写《国家（行业）标准负责起草单

位申报意向书》（见附件三），参与协会标委会 2015年度拟立项

标准项目起草工作的单位须填写《国家（行业）标准参与起草单

位申报意向书》（见附件四），并于 2015 年 3 月 30日前报协会

标委会秘书处。 

地址：北京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9号 602室  邮编：100029 

联系人：周新超 18611251948  杜斌 18001330556  

电话：010-64441348  传真：010-64452339 

邮箱：icac@icac.org.cn 

 

附件一: 工业清洗标准体系表框架图 

附件二: 工业清洗标准体系表 

附件三: 国家（行业）标准起草单位项目申报书 

附件四: 国家（行业）标准项目起草和参与制定意向回执表 

 

中国工业清洗协会 

2015 年 3 月 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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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工业清洗协会（2015 年 3 月 4日）印发，共印 50 份 


